
“创业创新共赢发展”创业板改革 

投资者教育活动 

为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深圳证券交易所修

订并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

（以下简称《必备条款》）。青鸟消防于 5月 22日对投资者开展相关教育活动，

相关问题解答如下： 

《实施办法》何时生效？ 

《实施办法》发布即生效，自 2020年 4月 28日起施行。 

《实施办法》实施前已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能否继续参与创业

板股票交易？ 

《实施办法》实施前已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不受影响，可以继续参

与创业板股票交易。但参与注册制下创业板股票发行申购、交易前，存量普通投

资者应当重新签署新版《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 

哪些投资者必须签署新版《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 

根据《实施办法》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要求，两类投资者必

须签署新版《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一是符合条件的新增普通投资者；二是

希望参与注册制下创业板股票发行申购、交易的存量普通投资者。 

专业投资者无需签署《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 

如何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是专业投资者： 

（一）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

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 

（二）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

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

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 

（三）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四）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最近 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2000万元； 

2.最近 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1000万元； 

3.具有 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 

1.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万元，或者最近 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万元； 

2.具有 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年

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属于本条第（一）项

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

册会计师和律师。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

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根据该办法第十条，专业投资者之外的投资者为普通投资者。 

《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资产如何认定？ 

认定标准如下： 

一是可用于计算个人投资者资产的证券账户，应为中国结算开立的证券账户，

以及投资者在会员开立的账户。中国结算开立的账户包括 A股账户、B股账户、

封闭式基金账户、开放式基金账户、衍生品合约账户及中国结算根据业务需要设



立的其他证券账户。可用于计算投资者资产的资金账户，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账户、股票期权保证金账户等。 

二是中国结算开立的证券账户内的下列资产可计入投资者资产：股票，包括

A股、B股、优先股、通过港股通买入的港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股票；存托凭证；公募基金份额；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股

票期权合约，其中权利仓合约按照结算价计增资产，义务仓合约按照结算价计减

资产；回购类资产，包括债券质押式回购逆回购、质押式报价回购；深交所认定

的其他证券资产。 

三是投资者在会员开立的账户的下列资产可计入投资者资产：公募基金份额、

私募基金份额、银行理财产品、贵金属资产、场外衍生品资产等。 

四是资金账户内的下列资产可计入投资者资产：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内的

交易结算资金；股票期权保证金账户内的交易结算资金，包括义务仓对应的保证

金；深交所认定的其他资金资产。 

五是计算各类融资类业务相关资产时，应按照净资产计算，不包括融入的证

券和资金。 

《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的交易经验如何认定？ 

认定标准如下： 

个人投资者参与 A 股、B 股、存托凭证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股票交易的，均可计入其参与证券交易的时间。相关交易经历自投资者本人一码

通下任一证券账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发生首次交易起算。首次交易日期可向中国结算查询。 

《实施办法》实施前曾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但已销户或已关闭创业板交

易权限的个人投资者，重新申请参与创业板交易的，是否适用《实施办法》第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已销户或已关闭创业板交易权限的个人投资者，不属于“已开通创业板交易

权限的个人投资者”范围，应当适用《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有关资产量、交



易经验的要求。 

《实施办法》实施前已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个人投资者，新开深市 A 股

账户或者转托管后参与创业板交易的，是否适用《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的

规定？ 

不适用。《实施办法》实施前已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个人投资者，不适用

《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有关资产量、交易经验的要求。 

 


